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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关于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      
              

吉财金〔2017〕151 号        

                   

省直各相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7 年省政

府重点工作目标责任制的通知》（吉政办发〔2017〕10 号，以

下简称《通知》）要求，深入推进我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是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市

场活力、打造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改革举措，是我省“三去一

降一补”、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工作的重要抓手，对拉动投资

增长、有效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省直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

视，把推广运用 PPP 模式工作列入重要日程，认真安排部署，

确保按时完成省政府重点工作目标。 

二、建立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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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通知》要求，省财政厅会同省发改委牵头，省直各

相关部门参加，共同推进全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工作。

省财政厅、省发改委按照财政部《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

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作的通知》（财金〔2016〕90 号）、

国家发改委《关于切实做好传统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2016〕1744 号）确定的分

工，分别负责公共服务领域和传统基础设施领域 PPP 工作。省

直各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别负责推进全省相关领域 PPP

工作。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省直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

其责，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通知》要求，努力做好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推广 PPP 模式工作。 

三、用足用好支持政策 

为大力推广运用 PPP 模式，积极支持全省 PPP 项目发展，

提高项目操作的规范性，保障项目实施质量，省财政厅、省发

改委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各地、各部门在谋划、

推进 PPP 项目中积极申请使用。 

（一）PPP 项目以奖代补资金。2016 年 6 月，省财政厅印

发《吉林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以奖代补资金管理

办法》（吉财金〔2016〕427 号），对 PPP 项目投资规模 3亿

元以下的奖励 50 万元， 3 亿元（含 3亿元）至 10 亿元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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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万元，10 亿元（含 10 亿元）以上的奖励 150 万元；对符

合条件、规范实施的转型为 PPP 项目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存量

项目，按照项目转型实际化解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存量政

府债务规模的 1%给予奖励。PPP 项目奖励资金用于项目前期费

用等方面支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存量项目转型为 PPP 项目奖

励资金，纳入相关项目主体收入统一核算。 

（二）PPP 项目前期工作经费。2015 年起，国家发改委安

排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对 PPP 项目规划编制、评价论证咨询、

实施方案编制、招标文件起草、合同文本拟定、财务顾问、法

律顾问和资产评估等前期工作给予支持。2017 年，省发改委在

省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中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全省重点 PPP 项

目开展前期工作。 

（三）PPP 融资引导基金。2016 年，经省政府批准，省财

政厅联合部分市州，发起设立“吉林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融

资引导基金”。引导基金与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合作设立若干

子基金，主要以投资股权的方式对我省 PPP 项目给予增信和融

资支持。 

四、具体要求 

（一）积极谋划推进 PPP 项目建设。省直各相关部门要积

极在省本级层面甄选合适项目采用 PPP 模式，同时加强与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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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部门联系，摸清本领域内相关 PPP 项目的推进情况，及时

调度、督促、指导各地 PPP 工作。 

（二）认真落实两个“强制”等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财

政部《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作

的通知》（财金〔2016〕90 号）要求，积极开展两个“强制”

等试点。一是在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公共服务领域，项目一

般有现金流，市场化程度较高，PPP 模式运用较为广泛，操作

相对成熟，各地新建项目要“强制”应用 PPP 模式，各级财政

逐步减少直至取消专项建设资金补助。二是在各级财政给予支

持的公共服务领域，对于有现金流、具备运营条件的项目，要

“强制”实施 PPP 模式识别论证，通过论证的项目积极鼓励尝

试运用 PPP 模式进行建设。各地在开展两个“强制”等试点过

程中，要结合不同项目特点，注重项目运营，提高项目建设和

公共服务质量。 

（三）按时录入项目信息。进入项目库是 PPP 项目使用财

政资金和支持政策的先决条件。根据财政部《关于规范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运行的通知》、国家发改委

《关于加快建立完善传统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项目库的通知》要求，省本级 PPP 项目信息由行业主管

部门根据 PPP 项目性质，报省财政厅及省发改委录入 PPP 项目



 

                       - 5 -  

库，市县 PPP 项目信息由当地财政部门和发改部门负责录入各

自项目库。省直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市县的督导，及时录入、更

新 PPP 项目信息。 

（四）建立月报制度。省直各相关部门在每月 5日前将本

部门全省 PPP 工作进展情况报省财政厅、省发改委，工作进展

情况应包括省本级及各地 PPP 项目的推进情况，存在的主要问

题，解决问题的建议，下一步工作措施等。省财政厅在每月 15

日前将全省 PPP 工作有关情况汇总后报省政府督查室。 

为便于工作联系，请各相关部门确定一名联络人，于 3月

20 日前将联络人信息报省财政厅。 

  

联系人：省财政厅金融处 肖华杰，联系电话：88550776 

省发改革投资处 朱  强，联系电话：88904628 

  

   

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7 年 3 月 15 日 


